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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理現況調查與執行成效 
111 年審查結果報告書 

學校名稱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 

審查結果說明 

檢核項目 檢核細項 委員意見 單項檢核項目分數 審查結果

一、環境保護及

能資源管理

現況 
參照附件一 參照附件一 96.4 分 

●通過 
○待改進 

二、職業安全衛

生管理現況 
參照附件二 參照附件二 77.9 分 

●通過 
○待改進 

三、校園災害管

理現況 
參照附件三 參照附件三 95.8 分 

●通過 
○待改進 

重點追蹤輔導 

●免輔導 
○接受追蹤輔導 
 ○專案追蹤輔導(檢核項目有二項以上待改進者) 
 ○單項追蹤輔導(單項檢核項目待改進者) 
  一、環境保護及能資源管理 
  二、職業安全衛生管理 
  三、校園災害管理 

 

附件一【檢核項目一、環境保護及能資源管理現況審查結果說明】 

檢核細項 檢核指標 委員意見 

(一)目標、

組織 

1.環境保護管理政策及目標  
2.校內環境保護專責單位  
3.校內能資源專責單位  

(二)室內空

氣品質 

1.室內空氣品質公告場所  
2.設置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理專責

人員 
 

3.訂定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理計畫  
4.定期實施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

及公布檢驗測定結果紀錄 
 

(三)水污染 

1.每日核准廢(污)水產生量  
2.訂定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   
3.廢(污)水處理情形   
4.廢(污)水排放許可情形   
5.設置廢(污)水處理專責人員   
6.廢(污)水定期申報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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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細項 檢核指標 委員意見 

(四)廢棄物 

1.一般廢棄物清除處理方式   
2.廢清法第 2 條與第 31 條公告之指

定事業 
  

3.事業廢棄物清除、處理方式   
4.事業廢棄物申報情形   

(五)毒性及

關注化

學物質 

1.運作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  
2.設置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理委

員會 
  

3.設置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技

術管理人員 
  

4.訂定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危害

預防及應變計畫 
  

5.歷年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申報運

作情形 
  

6.加入所在地直轄市、縣(市)內組設

之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聯防組織 
  

(六)能資源 

1.執行政府機關及學校用電效率管

理計畫 
 

(1)成立節約能源推動小組，檢附設

置佐證與最近一次會議紀錄 
  

(2)指定人員擔任節能管理員，檢附

佐證 
  

(3)訂定螢光燈具汰換為 LED 燈具及

評估汰換 9 年以上老舊空調設備

計畫 
  

(4)年度 EUI 節電目標達成率    
2.依能源管理法契約用電容量超過

800 瓩 
 

(1)應自置或委託 1 名以上技師或合

格能源管理人員 
  

(2)訂定節約能源目標及執行計畫    
(3)年度節電率達成 1%   
3.依法辦理電力設備定期檢驗及結

果備查 
  

(七)其他環

保 

1.執行綠色產品採購  
指定項目綠色採購比率大於 95%   

2.環境教育指定人員 
已指定人員、取得認證，非有效

期限。 
3.近 3 年受環保單位稽查處分情況   
4.環保署公告塑膠類限制使用事項

之校內推動情形 
  

(八)執行成

效 

1.環境保護管理  
(1)執行毒化物運作減量/文件註銷與

演練觀摩、事業廢棄物產源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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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細項 檢核指標 委員意見 
(2)辦理綠色採購教育訓練及加分評

核 
強化綠色採購教育訓練。  

(3)落實推動氣候變遷調適作為 
加強落實推動氣候變遷調適作

為。  
(4)開設氣候變遷或永續發展教育通

識課程，並推動聯合國永續發展

目標 
  

(5)確實依照「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

指引」及「各級學校犬貓管理注

意事項」落實「動物保護法」 

未提供「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

引」及「各級學校犬貓管理注意

事項」落實「動物保護法」。  
(6)取得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理標章   
(7)近 3 年人均一般生活垃圾量有否

下降趨勢 
未提供近 3 年人均一般生活垃圾

量是否下降趨勢資料。 
(8)設置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

變人員 
  

(9)推動二手或不用品交換使用，促

進資源循環 
  

2.能資源管理  
(1)推動重點節約能資源項目，優於

政府節能目標，或取得相關能源

認證或輔導機制 
  

(2)設置屋頂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

並同步確認發電量合理性 
  

(3)設置地面型光電球場、停車場，

或推動公民電廠 
  

(4)辦理常態化節約用水執行成效   
(5)落實能源轉型、節能教育宣導及

能資源開課情形，並定期檢核逐

年汰換老舊電力設備及用電設備 
  

(九)特色評

分 

1.環境保護管理特別績效或創新作

法 
宜加強環境保護管理特別績效或

創新作法。  
2.能資源管理特別績效或創新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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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檢核項目二、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現況審查結果說明】 

檢核細項 檢核指標 委員意見 

(一)目標、

組織及

人員 

1.安全衛生政策及目標 提供校長簽署政策。 
2.勞工人數  
3.設置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提供會議紀錄。 
4.設置人員情形 提供證書。 
5.建置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  

(二)一般安

全衛生

管理 

1.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計畫  
訂定計畫，但多項計畫內容經費

編列為 0 元，似不合理。 
2.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規章  提供管理辦法。 
3.制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提供守則與備查。 
4.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1)新僱勞工 3 小時完訓情形 
部分符合法規或檢附佐證未完

整，未見教職員工訓練說明。 

(2)在職勞工 3 小時完訓情形 
部分符合法規或檢附佐證未完

整，未見教職員工訓練說明。 
(3)從事使用生產性機械或設備、車

輛系營建機械、起重機具吊掛搭

乘設備、捲揚機等之操作及營造

作業、缺氧作業 (含局限空間作

業)、電焊作業、氧乙炔熔接裝置

作業等應各增列 3 小時 

 

(4)製造、處置或使用危害性化學品

者應增列 3 小時 
 

(5)各級業務主管人員於新僱或在職

於變更工作前應增列 6 小時  
 

(6)急救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練(16
小時) 

 

(7)上述講師聘請來源  
5.針對實驗(習)場所擬定合適呼吸防

護計畫 
提供計畫。 

6.執行學校承攬安全衛生管理作為 提供辦法與紀錄。 
7.執行高處作業墜落預防作為 未見佐證。 

(三)機械、

設備及

化學品

管理 

1.危險性機械或設備  
(1)危險性機械現況  
(2)危險性設備現況  
(3)危險性機械、設備是否經檢查合

格 
 

(4)目前危險性機械、設備合格操作

人員 
 

(5)是否擬訂標準作業程序(SOP)  
(6)參加危險性機械、設備操作人員

之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練 
 

2.機械器具及設備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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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細項 檢核指標 委員意見 
(1)應實施型式驗證產品，取得型式

驗證合格證明書及張貼合格標章 
 

(2)機械、設備、器具符合機械設備

器具安全標準與擬訂標準作業程

序(SOP) 
 

3.供給勞工使用之個人防護具或防

護器具，應依規定辦理 
 

4.自動檢查計畫  
(1)訂定自動檢查計畫  
(2)自動檢查計畫執行情形  
5.特殊作業人員  
6.危害性化學品  
(1)評估風險等級，並採取分級管理

措施 
未見分級管理。 

(2)製備清單  
(3)標示  
(4)揭示安全資料表，並採取必要之

通識措施及教育訓練 
 

(5)訂定危害通識計畫  
7.優先管理化學品  
8.管制性化學品  

(四)衛生管

理 

1.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作業環境監測

場所 
 

2.局限空間  
3.下列項目應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

全衛生措施 
 

(1)執行職務遭受不法侵害預防  
(2)異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  
(3)工作場所母性健康保護措施  
(4)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  
4.有害作業  
5.職業健康管理  

(1)辦理新僱勞工體格檢查與在職勞

工一般健康檢查 

符合法規完成健檢，但檢附佐證

未完整，未見新僱勞工體格檢

查。 
(2)應僱用或特約從事勞工健康服務

之醫師，並依規定頻率辦理臨場

健康服務(檢附相關佐證) 

未填報或未僱用(或特約)醫師或

未檢附佐證。 

(3)應僱用從事勞工健康服務之護理

人員，並依規定頻率辦理臨場健

康服務(檢附相關佐證) 
 

(4)急救人員 急救人員略不足。 
(5)辦理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特殊健

康檢查，依規定分級實施健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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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細項 檢核指標 委員意見 
理 

(6)近 3 年受勞檢單位(安全衛生)稽
查處分情況 

 

(五)執行成

效 

1.建構降低校園學習與職業災害風

險的環境及成效 
 

2.開設安全衛生通識及辦理教育訓

練情形 
 

3.運用數位化資源辦理或創新實驗

(習)場所教育訓練 
 

4.參加「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園學習

與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自主互助聯

盟」 
 

5.推動校內各工作場所設置職業安

全衛生管理人員之情形 
 

6.實驗(習)場所設置監控設備  
7.訂定危害辨識風險評估與控制計

畫 
 

8.運用教育部及其他單位(如環保署

大專院校毒化防災列車、職安署

或消防署等)資源辦理安全衛生相

關宣導活動之推行成效 

 

9.實驗(習)場所之實驗設備氣罩裝設

靜壓、流速等監測設備 
 

10.校內安衛優良事蹟，向校外推廣

之成效 
未向校外推廣。 

11.推動校內氣體鋼瓶購入、交接等

紀錄登載與落實管理作為，優先

以瓶換瓶、責任退瓶、避免買斷

輸入 

僅為調查表。 

12.依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辦法規定未

達須設置直接隸屬雇主之一級管

理單位，仍優於法規設置一級管

理單位 

未設置一級單位。 

(六)特色評

分 
安全衛生管理特別績效或創新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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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檢核項目三、校園災害管理現況審查結果說明】 

檢核細項 檢核指標 委員意見 

(一)校園災

害管理

體制 

1.建立學校災害管理組織架構，設

立校內災害防救專責單位，運作

「平時階段」與「應變階段」之

校園災害防救組織架構 

提供應變實施計畫等，建置有災

害管理組織。 

2.每學期召開會議討論校園防災工

作，會議記錄含校園防災工作四

階段各工作事項 
提供會議紀錄。 

3.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書  

(1)編撰「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書」 
檢附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但檢附

非新版計畫。 
(2)確實掌握災害潛勢 檢附潛勢資料。 
(3)依學校特性修正災害防救計畫 提供緊急應變實施計畫。 
(4)確實依規定辦理各災害任務編組 提供任務編組。 
(5)編撰宿舍夜間應變規劃 提供逃生路線、應變計畫。 
4.編撰「消防防護計畫」  
(1)依規定按時提報 提供「消防防護計畫」。 
(2)自衛消防編組 提供自衛消防編組。 
(3)規劃消防應變之教育訓練(含避難

演練) 
提供教育訓練 (含避難演練 )佐
證。 

(4)防火管理人遴用及異動提報 提供防火管理人證書。 
(5)落實宿舍及校舍設置廣播設備及

住宅用火災警報器 
提供設備照片。 

5.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校園防護團防

災演練執行作為 
 

(1)策訂年度防護團實施計畫 提供年度防護團執行計畫。 
(2)策訂各年度青年動員服勤準備執

行計畫 
未檢附佐證，所提防護團執行計

畫主要為教育訓練之實施。 
(3)防護團整編完成或新編人員，應

實施 8 小時基本訓練 
提供說明。 

(4)防護團編組成員全員參加常年訓

練，每年度實施 2 次，每次以 4
小時為原則 

提供訓練。 

6.公告及張貼校園災害應變、通報

流程，並辦理教育訓練 
公告張貼佐證。 

7.編列災害防救業務經費 提供經費佐證。 
8.建立心理諮商輔導資源表  
(1)平時資源整備 提供諮商輔導紀錄。 
(2)結合學校及區域之諮商與輔導資

源並善加運用 
提供人數統計。 

9.擬定災害應變遠距教學及學生復

課、補課計畫 
提供防疫教學公告等。 

(二)安全學 1.評估校園周邊人為災害潛勢地點 提供人為災潛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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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細項 檢核指標 委員意見 
習設施 2.建立校園環境與設備檢查機制  

(1)校園環境安全維護與評估 提供檢核表。 
(2)損壞設施、設備定期勘查機制 提供維修通報系統。 
3.校舍安全調查  
(1)每學期或巨災後校舍安全檢查表

(校園環境安全檢查表) 
提供檢核表。 

(2)校舍安全(管理)改善紀錄 提供紀錄。 
4.宿舍結構安全調查  
(1)每學期及巨災後宿舍安全檢查表

(校園環境安全檢查表) 
提供檢查表。 

(2)針對宿舍結構安全檢查進行後續

改善 
提供改善紀錄。 

5.公告及張貼宿舍疏散避難地圖 公告逃生路線圖。 
6.設定宿舍防災設施整備清單 提供清單。 
7.各類災害整備器材器具設備清單 提供清單。 
8.救護用品清單 提供清單。 

(三)執行成

效 

1.辦理校常態性災害防救演練 提供演練佐證。 
2.辦理實驗室複合型災害演練 提供演練佐證。 
3.辦理毒化災常態性災害防救演練 提供演練佐證。 
4.辦理國家防災日災害防救演練 提供演練佐證。 
5.規劃師生災時臨時收容空間 提供收容空間。 

6.辦理定期全校教職員及學生防災

教育知能與技能培訓 

提供演練，演練僅屬部分並非完

整防災教育知能與技能培訓資

料。 
7.推動學校與地方救援單位合作 配合環保局災防演習。 

8.推廣智慧防災科技運用 
建置學校監控系統、廣播系統，

屬部分之智慧防災科技範疇。 
9.提升住宿生及賃居生防災相關知

能 
提供教育宣導。 

10.結合大學社會責任(USR)推展防

災教育 
提供淨灘社會責任，但與防災教

育推展的關係，說明不足。 
11.因應氣候變遷落實調適防災作

為，加強校園韌性耐災能力 
開課屬氣候變遷落實調適防災作

為之部分範疇。 
12.災害保險之規劃及推動 火險。 

(四)特色評

分 
災害管理特別績效或創新作法 

外賃居學生安全評核流程、fb 雲

端租屋等。 

 
 


